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影音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施行細則
                                    2010-11-11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施行
                                    2012-01-06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増修訂
一、依據本校「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學生專題實施辦法」之規定，特制訂「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影音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目的：
為落實專題製作施行成效，加強實務經驗，獎勵優秀作品，以鼓勵技術創新與推廣應用，特制訂本細則。

三、適用對象：
本校數位影音設計系日間部畢業專題製作修課學生。

四、修讀規定：
為兩學期之必修課程，第一學期為大三下學期，第二學期為大四上學期。
五、實施方式：
（1） 畢業專題製作分別於大三下學期、大四上學期實施。
（2） 由學生自由分組，每組以一至七人為原則，高於七人之組別須向畢業專題製作評議委員會報告並經畢業專題製作評議委員會表決通過，該組始可運作。

（3） 每屆由系務會議遴選影像創作類及音樂設計類召集老師各一人，成立畢業專題製作評議委員會、評議委員會成員由本系專、兼任老師擔任，本系主任為「畢業專題製作」總監督人。

（4） 每屆各組學生於大三上學期11月8日至11月15日規定期限內繳交「畢業專題製作分組名單」送至系辦公室。未繳交分組名單的同學需向畢業專題製作評議委員會說明，由評議委員會協助分組確定。
（5） 每屆各組學生於大三下學期開學後第二週的星期五下午5點前規定期限內，每組繳交企劃書一式五份與經指導老師簽章後之「畢業製作指導老師指導同意書」一份送至系辦公室，企劃書一份由系上留存，其餘作為評議委員會之委員輪流審核之用。未繳交畢業製作指導同意書的同學需向評議委員會說明，後由評議委員會協助確定。
（6） 指導老師主要由系上專任老師擔任，也可聘請外系相同領域專任老師擔任，或是本系及外系兼任老師擔任，但兼任老師擔任學生畢業專題製作指導老師須經畢業專題製作評議委員會決議通過。每位指導老師以指導二組畢業專題製作學生為原則。指導老師須協助學生進行畢業專題製作研究、審核專題內容，並與學生協調，共同安排指導時間（每週至少一小時）。
（7） 題目內容或分組名單如有異動，需於大三下學期第16週一週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填寫「畢業專題製作異動申請書」，如指導老師異動，則須經新、舊指導老師同意，同時再填報一張「畢業製作指導老師指導同意書」一份，小組成員異動或是主題異動以一次為限。

六、成績評量：
（1） 每屆大三下學期評分二次，大四上學期評分二次，共計有四次評審並由評議委員會之所有委員共同評分。
（2） 大三下學期第一次的評分分數作為大三下學期「畢業專題製作」的期中考分數；大三下學期第二次的評分分數作為大三下學期「畢業專題製作」的期末考分數；大四上學期第一次的評分分數作為大四上學期「畢業專題製作」的期中考分數；大四上學期第二次的評分分數作為大四上學期「畢業專題製作」的期末考分數。

（3） 每屆大三下學期第一次的評審時間設為大三下學期開學後的第四週之星期三；第二次評審時間為大三下學期開學後的第十六週之星期三；每屆大四上學期第一次的評審時間設為大四上學期開學後的第三週之星期三；每屆大四上學期第二次的評審時間設為大四上學期開學後的第十一週之星期三與第十二週之星期三。
（4） 每屆大三下學期的第一次評審內容為企劃書的內涵，各組需公開報告，每組報告時間在15分鐘內，委員提問時間不設限；每屆大三下學期的第二次評審內容為作品進度的三分之一，各組需公開報告，每組報告時間在15分鐘內，委員提問時間不設限；每屆大四上學期的第一次評審內容為作品進度的三分之二，各組需公開報告，每組報告時間在15分鐘內，委員提問時間不設限；每屆大四上學期的第二次評審內容為作品進度的完整成品，各組需公開報告，每組報告時間為該組完整作品呈現完畢後再加15分鐘以內的報告時間，委員提問時間不設限（大四上學期開學後的第十一週之星期三）及校內展演的展場佈置與展場作品解說（第十二週之星期三，評審委員直接對各組評分），每屆大四上學期的第二次評審內容成績比例為完整作品佔80%，展場佈置與展場作品解說佔20%，兩者合起來之分數為大四上「畢業專題製作」之期末考分數。前三次評審不及格組別得以在成績公佈後兩週內，經修正後填寫複審申請單申請複審，複審以一次為限，第四次評審分數不及格之組別，經修正後在期末考前僅得申請一次複審。每屆大四上學期的「畢業專題製作」成績不及格組別的學生將延畢至修習該科成績通過為止始得畢業。
兩學期之「畢業專題製作」的學期成績中之期中考與期末考分數分配比例為期中考分數佔40%，期末考分數佔60%。

（5） 各組完成展演及繳交作品完整電子檔（影像類為DVD、音樂類為DVD或CD，需有光碟外殼包裝及封面小海報）及正式書面裝訂本之作品創作說明書一份（含完整企劃書及主題創作過程相關內容報告）送到系辦公室留存，始給予畢業專題製作分數。

七、評審方式：
（1） 評議委員會：系上所有專、兼任老師為當然委員，必要時得邀請外系相關專長的老師組成。
（2） 本系所有執行畢業製作組別的學生，每組得推派一位成員為評議委員，共同參與作品過程的前三次評審，學生評議委員的分數佔20%，老師評議委員的分數佔80%（所有學生評議委員的平均分數 × 20%）＋（所有老師評議委員的平均分數 × 80%）再乘以期中考的分數比例或是期末考的分數比例，但學生評議委員不得為自己組別評分，應當迴避（另：每組所有學生可以對組內成員相互互評，並個別將分數交由畢業專題製作評議委員會，以作為老師評分參考之用）。第四次總評由評議委員會的所有老師共同評分，學生不得參與評分。 
（3） 影像創作種類及音樂設計種類的召集老師得依本施行細則所規定之期間內辦理評議，並視情況調整評議委員，分組進行審查。
（4） 審查內容之給分要項以下列為原則：
1. 口頭報告(佔40%)：包含流暢度、時間掌控度、內容清楚度、團隊執行力、

   工作團隊經歷、預算規劃等等。
2. 作品企劃/作品設計/作品片段呈現(佔60%)：創作理念、創新性、原創性、

   故事結構、作品結構、作品藝術內涵、拍攝風格與手法、剪輯手法與流暢度、
   表演、導演、聲音與配樂等藝術與技術上的呈現技巧。
八、獎勵方式：
（1） 依本校「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學生專題實施辦法」之規定，給予優良組別獎勵。

（2） 評議委員會得遴選出優秀「畢業專題製作」作品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大型展覽，以推廣其作品，所有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畢業班學生得自行籌組畢業專題製作作品公開展演籌備委員會，由系上評議委員會老師監督進行。

九、「畢業專題製作」作品型式與種類：

     本系畢業專題製作的種類分為影像創作類與聲音設計類兩種。

 影像創作類的型式包含：劇情長片（系定長度60分鐘(含)以上，含配樂）、劇情短
 片（系定長度15~30分鐘，含配樂）、創意短片（系定長度5~15分鐘，含配樂）、
 紀錄長片（系定長度52分鐘(含)以上，含配樂）、紀錄短片（系定長度15~30分鐘，
 含配樂）、創意廣告影片(系定長度1分鐘以上，3分鐘以內；如製作長度低於1分
 鐘以下之畢業製作小組則需同時製作二支不同內容之創意廣告影片，含配樂)、
 Flash 2D動畫創意短片（系定長度5~15分鐘，含配樂）、MTV影片（系定長度3
 分鐘以上，限自創音樂或歌曲）、平面攝影作品（限有主題之作品集，一人一組，
 作品張數由評議委員會所有老師表決認定）、電腦繪圖作品（限有主題之作品集，
 一人一組，作品張數由評議委員會所有老師表決認定）。以及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其
 它相關型式創作。

 聲音設計類的型式包含：動畫或遊戲配音配樂片（系定長度5分鐘以上，與動畫
 系、遊戲系相配合，需自行編曲，不得套用罐頭音樂）、長篇廣播劇（系定長度30
 分鐘以上，需自創劇本及配樂）、流行歌曲創作（系定每首歌曲長度需超過3分鐘
 以上，一人一組創作一首，二人一組創作二首，三人一組創作三首，以此類推）、
 多媒體音樂表演呈現等等以及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其他相關型式創作。

十、「畢業專題製作」作品工作職稱列表：
    「畢業專題製作」小組之工作職稱列表包含如下：

 影像創作類包含：製片、企劃、執行製作、導演、編劇、副導、場記、攝影、燈
 光、攝影助理、錄音、配樂、美術設計(服裝、化妝、場景、道具)、剪輯、演員、

 視覺特效等及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其他相關工作職稱。

 每組的每位學生均需從事一項主要工作職稱，主要工作職稱如下：
 1. 製片 2. 導演 3. 編劇 4. 攝影 5. 剪接 6. 配樂 7. 美術設計
 聲音設計類包含：製作人、企劃、錄音、詞曲創作、編曲、演奏或演唱、配音、
 配樂等及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其他相關工作職稱。
 每組的每位學生均需從事一項主要工作職稱，主要工作職稱如下：

 1. 製作人 2. 錄音 3. 詞曲創作(流行歌曲) 4. 演奏或演唱 5. 音樂編曲 6. 配樂
十一、凡本系大四學生「畢業專題製作」之所有組別必須同意參加大四下學期當年度高
      雄市青春設計節之展出並簽立同意書。大四上學期第二次「畢業專題製作」作品
      審查及展場、展台佈置審查完畢後，各組需繳交作品完整電子檔（影像類為DVD，
      音樂類為DVD或CD，需有光碟外殼包裝及封面小海報）及正式書面裝訂本之作
      品創作說明書一份（含完整企劃書及主題創作過程相關內容報告）送到系辦公室
      留存，完成上述所有程序之後始給予畢業專題製作分數。凡各次「畢業專題製作」
      評審成績不及格之組別學生依本施行細則第六條第四款之規定，經修正後僅得申

      請一次複評機會。
十二、本施行細則經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影音設計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改
      時亦同。
附件1：

以音樂創作作品為畢業製作的成品並使用Music Maker軟體來創作作品之規範法則
1、 本系學生原高中職校畢業時為音樂科班學生適用以下法則：
1. Music Maker素材不可完整使用(節奏類例外)。
2. 影片配樂之音樂作品需為獨立完整音樂作品。
3. 影片配樂至少包含三種以上音樂風格。
4. 音樂總長度最少需超過30分鐘以上。
5. 除了創作作品外，需附上改造之原始素材並需附上創作作品之樂譜。
二、本系學生原高中職校畢業時為非音樂科班學生適用以下法則：
1. Music Maker素材不可完整使用超過3個(節奏類例外)。
2. 影片配樂之音樂作品需為獨立完整音樂作品。
3. 影片配樂至少包含二種以上音樂風格。
4. 音樂總長度最少需超過20分鐘以上。
5. 除了創作作品外，需附上改造之原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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